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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郑州市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资金

使用方案

根据《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支持家政服务

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豫商服贸〔2020〕1号）

精神及有关工作要求，为加快推进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

设，规范家政服务业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主要工作任务

按照《商务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

用体系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商务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支

持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家政信

用体系建设主要任务包括建立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员信用

记录、开展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推广应用、逐步建立完善以

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行业管理体系。重点支持大型家政企

业特别是参加“百城万村”家政扶贫的家政企业，依托商务

部家政业务平台，率先为所管理或服务的家政服务员建立信

用记录。

二、资金支持方式和重点

采取财政补助、以奖代补、政府购买服务等支持方式，

推进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。中央财政支持家政信用体系

建设资金重点支持以下方向：

一是支持建立家政服务员信用记录。支持家政企业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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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服务员信用记录，并录入到商务部家政业务平台。鼓励

家政企业在填报基本信息的基础上，积极探索丰富信用信息

记录，逐渐形成分类清晰、标准规范、内容完整、丰富详实

的信用记录。统筹考虑家政企业录入家政服务员信息情况、

企业发展情况、参与家政扶贫情况等因素对企业进行资金支

持。

二是支持加强诚信宣传。帮助家政服务员和消费者了解

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、具体内容、守信激励

和失信惩戒措施、双方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。广泛利用

各种媒体全方位、多层次地宣传报道家政服务领域信用建设

的重要意义，推介诚信典型主体，曝光严重失信主体，形成

良好的舆论氛围。市商务局预留部分资金，用于市级层面家

政信用体系建设及宣传培训等。

三是支持建设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其他相关支出。根

据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

建〔2019〕50号）有关规定，中央财政资金不得用于征地拆

迁、人员经费等经常性开支以及提取工作经费。

三、资金分配原则

根据《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支持家政服务

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按

照因素法，突出重点品牌家政企业、“百城万村”家政扶贫企

业，选择“家政服务员信息录入审核认证数量、2018年河南

重点家政服务品牌机构、2019年商务部“百城万村”家政扶贫

企业、国家级家政劳务输出基地”等 4个主要因素，综合评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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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得分，统筹考虑，分类分档，对已录入企业和家政人员

信用记录并通过认证的单位（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）给

予一定资金支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是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重

要内容，对规范行业发展、营造行业良好发展环境有积极的

作用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重视发挥

好行业协会力量，广泛调动广大家政企业、家政服务员等参

与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。

1. 加强宣传推广，利用各种宣传媒体，向家政企业、家

政服务人员、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宣传推广家政信用体系建设

工作，使家政信用体系建设深入人心。

2. 加强对家政企业的业务指导和沟通，督促企业按时上

报家政服务员信息，确保信息质量。对存在弄虚作假的，要

进行约谈、通报，记入家政企业信用记录，并取消申获财政支

持资格；对拒不改正或情节严重涉嫌违法的，按有关法律和规

定处理。

3. 加强财政资金监管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开展全过程

绩效管理，及时进行项目评估并做好总结工作。


